
不同材質之鋼材間是否可銲接 

 

【問】： 

請問不同材質之鋼材間是否可銲接接合？ 

 

【答】： 

    鋼結構不同材質之鋼材間只要選用二者均可匹配之銲材即可銲接接合，惟須依規

範之相關規定辦理。依部頒「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二）鋼結構極限設

計法規範及解說」中10.2.4 節解說所述「…銲接強度係由母材或銲材二者之強度決定…..

對不同強度母材之接合，其剪力面係由較低強度者之銲接熔合區所控制。….」，而表

10.2-5銲道之設計強度中所列銲材除採用相襯銲材外，可允許較相稱銲材強度高一級之

銲材。惟銲道強度之計算須依規範之規定採用相襯銲材之強度或小於或等於相稱銲

材。若採用強度較低母材之相襯銲材時，銲道之強度及韌性亦須符合較高強度母材之

銲接需求，以確保接合處力量之傳遞，避免破壞發生在銲道。所謂相襯銲材則依規範

10.2.6相襯銲材解說中所述「…當銲接兩種不同強度等級之鋼材時，其相稱銲材之熔

填金屬係定義為強度匹配於較低強度之母材，惟需使用該系列銲條中之低氫系銲條及

對應之低氫處理程序。銲接規範亦允許逕行使用合於較高強度母材之相稱銲材。….」

可參見「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施工規範」 4.2.3 節母材及填料金屬之組合中表4.2-1所

列強度匹配的預檢定母材—填料組合* 。 

由於可適用於建築結構之耐震鋼材種類較少，價格較貴且採購不易，因此在不同

耐震需求之部位或上、下樓層間因載重變化而採用不同強度等級，或鋼材耐震性質之

需求改變，採用不同規格之鋼材的情況勢難避免，例如「ASTM 結構用鋼使用時機參

考表」(見表一[1])，表中梁與柱之耐震構材即屬不同規格之鋼材，因此只要所使用之銲

材為二種欲接合母材之共同匹配之銲材，並依「銲接程序規範書」之規定施作，即可

採銲接方式接合。 

結構用鋼材之選用，可參考下表選用適當的鋼材，但使用前須經設計者同意。由

於不同結構物之耐震需求，設計者應該本著所設計結構之特性，選用適合的鋼材。使

用本表所產生之一切責任，仍須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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